
附件4.
教学能手评选评分细则
（共100分）

依据近5年（2016年7月1日—至今）取得的与教育教学有关的成绩进行评定。材料所属的学科、学段必须与申报的学科、学段相同，否则不予计分。每一大项按最高级别3项计分。
一、优课、公开课情况（50分）

指各级教育主管部门或教研部门组织（或参与组织）的各种教学活动，如：优质课、基本功大赛、优课、公开课、观摩课、示范课，多媒体课件、案例评选等各种优秀教育资源的评选。不含各种报刊杂志、社会团体或其它部门组织的活动。

（一）优质课、基本功大赛综合奖

指各级教研部门组织的优质课、基本功大赛评选。非教研部门组织的优质课评选，按下一级相应奖次计分。同一年度具有两个以上级别的取最高者计分，均不累计；不同年度可累计。

区级一、二等奖分别计8分、4分；

市级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计12分、8分、4分；

省级及以上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计20分、12分、8分。

（二）优课

同一年度具有两个以上级别的取最高者计分，均不累计；不同年度可累计。

区级一等奖计2分；

市级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计8分、4分、2分；

省级及以上计15分。

（三）公开课、观摩课、示范课、专题发言

指各级教育主管部门或教研部门组织的公开课、观摩课、示范课；专题发言指教研室（教科院）组织的教学经验介绍，以证书为准。
同一年度同一课题只计最高项，不累计。不同年度可累计。

区级计2分；市级计6分；省级计10分。

（四）教学案例、设计、实录、说课比赛，课件、教具学具、试题评选，实验技能比赛（满分5分）

同一年度每项只计最高者，不累计；不同年度可累计。
区级一等奖计1分，二、三等奖不计分；
市级一等奖计2分，二等奖计1分，三等奖不计分；
省级及以上一等奖计5分，二等奖计2分，三等奖计1分。

二、课题研究情况（15分）

（一）课题研究

参与立项课题研究（必须与教育教学相关、教育主管部门立项）并通过结题鉴定的，国家、省、市、区级课题主持人分别计8、6、4、2分，主要成员前五位按照主持人得分的1/4计分，其他人员不计分。通过结题鉴定的要有规划办、教科院、电教馆等部门的签字盖章。
（二）成果获奖

获市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、教育科研优秀成果奖，省级及以上一等奖计7分，二等奖计5分，三等奖计3分，参与者减半计分；市级一等奖计5分，二等奖计3分，三等奖计1分，参与者减半计分。

三、论文论著情况（15分）

（一）公开发表论文（刊号CN，不包括发表的教学案例、教学设计、实录、教案等）

指在教育主管部门主管或主办的正式期刊上发表的论文（字数在2000字以上）。 
中文核心期刊、教育核心期刊计6分/篇；省级及以上刊物独立或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过学术论文（中国知网可查）计4分/篇；报纸类按同级别减半计分；在正规报刊杂志发表教学案例、设计、实录、教案、学案等计2分；对于论文集、增刊、专刊、没有注册编号的刊物、报纸等不计分；交流论文不计分。
（二）获奖论文

指各级教育主管部门或教研部门组织（或参与组织）评选的与教育教学相关的论文，以举办单位证书为准。不含社会团体、报刊杂志社或其它部门评选的论文。

区级一等奖计1分，二、三等奖不计分；

市级及以上一等奖计2分，二等奖计1分，三等奖不计分；

其它有关教育部门评奖，按同级论文减半计分；同一篇论文既发表又获奖的只计最高项，不累计。
（三）出版著作

指独立撰写、参与编写（参编者有明确的撰写内容）出版过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教育教学著作（不含教案、试题、论文集等）或正规教材。

正式出版一本教育教学专著，属于独著的计5分；属于合著的，主编计5分，副主编计3分，编委计2分。
教材类的独著国家级计5分，省级计3分，市级计2分。教材类的合著，国家级主编计5分，副主编计3分（分册主编等同），编委2分；省级主编3分，副主编2分（分册主编等同），编委1分；市级主编2分，副主编1分（分册主编等同），编委0.5分。（论著须有正式书号、正式独立资质出版社出版，能在国家相关学术网站上查到的，且属于与教育教学有关的著作。习题集、复习资料或论文集等不计分）
四、业务认定称号（15分）

（一）教学表彰

指教坛新秀、骨干教师、教学能手、名师、名班主任、名校长、优秀思政课教师、教学先进个人、教科研先进个人、优秀教研员、岗位能手等与教育教学有关的表彰，且证书为教育行政部门或教研部门验印的。同一年度，同一系列按最高计一项；不同年度，可累计。
区级计2分；市级计4分；省级计6分，国家级计8分。

（二）综合表彰

指优秀教师、优秀班主任、师德标兵、学科带头人，以及人事部门、教育部门共同授予的与教育教学有关的其他荣誉称号（以证书公章为准），相同名称的按最高计分，不累计。

区级计4分；市级计6分；省级计8分；国家级计10分。
五、指导学生获奖情况（5分）

含市级及以上教育主管部门或教研部门组织或牵头的各类学科竞赛、技能竞赛、机器人竞赛、发明创造评比、科技论文评比等。不含学会、社会团体或其它部门组织的竞赛（全国中学生奥林匹克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竞赛、全国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、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、新概念作文大赛、全国中小学生创新作文大赛、“语文报杯”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、北大培文杯创意作文大赛、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、“明天小小科学家”奖励活动、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、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、国际环境科研项目奥林匹克竞赛、全国初中数学竞赛、应用物理知识竞赛、化学素质和实验能力竞赛、英语能力竞赛、生物竞赛等除外）。优秀（奖）视为三等奖，以辅导教师证书为准（证书标明“**优秀辅导教师”的予以认定，否则不予认定，NOC比赛按相应级别减半计分）。

同一年度按最高计一项，不同年度可累计。

市级一等奖2分，二等奖1分，三等奖不计分；

省级一等奖3分，二等奖2分，三等奖1分；

国家级一等奖5分，二等奖4分，三等奖3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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